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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折扣文件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江都区教育局的科学教室、卫生保健室、心

理咨询室及体育器材室设备器材、劳动教室教具、后勤用品采购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

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

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打气筒、接力棒、跳高架、跳高垫、跳高横杆、起跑器、跨栏架、标志筒、标志筒、

实心球、投掷靶、钻圈架、铅球、铅球、铅球、标志杆、起跳板、划线器、软式练习跨栏架、

软式练习标枪、掷准练习标枪、塑胶练习标枪、彩带软球、软式铁饼、软式教学铁饼、软式

练习铅球、软式练习接力环、软式趣味绳套、软式跳高横杆、彩色标志杆组合、助跳板、山

羊、跳箱、小跳垫、大跳垫、体操棒、体操凳、纱巾、彩带、装球车、跳绳、跳绳、拔河绳、

花毽、塑料圈(呼啦圈)、小沙包、铁环、陀螺、软式飞盘、橡皮拉力带、橡皮拉力带、木哑

铃、钉鞋 ，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扬州市中磊体育设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 人，营

业收入为 26.62 万元，资产总额为 99.6 万元
1
，属于微型企业 ； 

2. 计算器、布卷尺、布卷尺、布卷尺 ，属于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斗牛士气动工具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168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864.33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3. 小学生用篮球、小学生用排球、软式排球、气排球、儿童足球、少年足球、乒乓球、

乒乓球拍、羽毛球、羽毛球拍 ，属于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上海狂神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682.7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13.6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 录放音机 ，属于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惠州市惠浦电子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0 人，

营业收入为 1842.67 万元，资产总额为 523.6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5. 数字秒表 ，属于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深圳市惠波工贸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0 人，

营业收入为 1645.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463.59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6. 发令枪 ，属于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许昌县三鑫体育器材厂，从业人员 6 人，营业

收入为 213.65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84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7. 软式足球、软式足球 ，属于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锡奥联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230 人，营业收入为 635.78 万元，资产总额为 128.5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04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注：1、从业人员（不仅指在职职工）、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供应商如不提供此声明函，价格将不做相应扣除。 

    3、企业声明函请完整填写，中标后将公示。 

4、供应商应当对其出具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真实性负责，供应商出具的《中小企业

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对相关制造商信息了解不充分，或者不

能确定相关信息真实、准确的，不建议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 

5、中小企业不得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得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不得存

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6、《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处以采购金额

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

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

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企业名称（盖章）：扬州市中磊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日 期：2024 年 8 月 1 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牧、

渔 
营业收入（Y） 万万元 500≤Y＜20000 50≤Y＜500 Y＜50 

工业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万元 
2000≤Y＜

40000 
300≤Y＜2000 Y＜3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Y） 万万元 
6000≤Y＜

80000 
300≤Y＜6000 Y＜300 

资产总额（Z） 万万元 5000≤Z＜ 300≤Z＜5000 Z＜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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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0 

批发业 

从业人员（X） 人 20≤X＜200 5≤X＜20 X＜5 

营业收入（Y） 万万元 
5000≤Y＜

40000 

1000≤Y＜

5000 
Y＜1000 

零售业 

从业人员（X） 人 50≤X＜300 10≤X＜50 X＜10 

营业收入（Y） 万万元 500≤Y＜20000 100≤Y＜500 Y＜100 

交通运输

业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万元 
3000≤Y＜

30000 
200≤Y＜3000 Y＜200 

仓储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200 20≤X＜100 X＜20 

营业收入（Y） 万万元 
1000≤Y＜

30000 
100≤Y＜1000 Y＜100 

邮政业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2000≤Y＜

30000 
100≤Y＜2000 Y＜100 

住宿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万元 
2000≤Y＜

10000 
100≤Y＜2000 Y＜100 

餐饮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万元 
2000≤Y＜

10000 
100≤Y＜2000 Y＜100 

信息传输

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20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万元 
1000≤Y＜

100000 
100≤Y＜1000 Y＜100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万元 
1000≤Y＜

10000 
50≤Y＜1000 Y＜50 

房地产开

发经营 

营业收入（Y） 万万元 
1000≤Y＜

200000 
100≤X＜1000 X＜100 

资产总额（Z） 万万元 
5000≤Z＜

10000 

2000≤Y＜

5000 
Y＜2000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资产总额（Z） 万万元 
8000≤Z＜

120000 
100≤Z＜8000 Y＜100 

其他未列

明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

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